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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權範圍 

 
 

 
(甲) 檢視當前有關青少年的事項及不斷檢討青少年服務，以照顧青少年不斷轉變的需

要。 
 
(乙) 透過社會福利署署長就有關青少年，特別是邊緣青少年的政策及措施，向政府提

出建議。 
 
(丙) 鼓勵不同界別在政策及工作層面互相協調及合作。 
 


